
周  口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周政（行复决）    〔2022〕56 号

申    请    人：豆某
被 申  请 人：沈丘县人民政府
申请人豆某不服被申请人沈丘县人民政府未在法定期限内履行政府信息公开职责的行为，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本机关于2022年7月7日依法予以受理，现已复议终结。
申请人请求：确认被申请人对申请人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不予答复的行为违法，责令被申请人限期作出答复。
申请人称：因申请人房屋和厂房涉及征收，申请人于2022年4月30日向被申请人申请公开河南省沈丘县北城街道某行政村某村房屋和厂房的相关征收信息。快递单号EMS1268400992XX查询记录显示该邮件于2022年4月30日签收，被申请人至今未作出答复。综上，请求复议机关支持申请人的复议请求。
被申请人称：被申请人未收到申请人邮寄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申请人提供的快递物流信息未显示实际代收人，被申请人并未查找到该邮件，故无法知晓信息公开申请内容，亦无法作出相应答复。综上，请求复议机关驳回申请人的复议请求。
经审理查明：申请人豆某称其于2022年4月30日通过中国邮政向沈丘县人民政府提出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期间申请人提交了快递物流信息查询记录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单号为EMS1268400992XX快递物流信息查询记录显示，该邮件于2022年4月30日19：00：11“已签收，他人代收：疫情防护消杀禁制明天派送 ”。但该物流信息未显示收件地址和收件人姓名，第二天的派送情况亦无从知晓。且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交的信息公开申请表申请时间一栏为2022年7月5日，该日期与快递邮寄时间不相符，不能证明该单号邮件内的材料与此份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一致。
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1.EMS1268400992XX物流信息查询记录；2.2022年7月5日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
[bookmark: _GoBack]本机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申请人应当提供证明材料：（一）认为被申请人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提供曾经要求被申请人履行法定职责而被申请人未履行的证明材料”。本案申请人豆某提供的快递物流信息查询记录虽显示“已签收，他人代收”，但未显示收件地址和收件人信息，且因疫情原因，该邮件快递物流显示的签收信息与实际投递情况不相符，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该邮件系寄往沈丘县人民政府，亦不能证明系被申请人签收；且申请人作为证据向本机关提交的信息公开申请表日期为2022年7月5日，不能证明其曾经于2022年4月30日向被申请人提起过该信息公开申请。综上，申请人称被申请人不履行法定职责，证据不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本机关决定：
驳回豆某的行政复议申请。
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复议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复议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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